
附件1

逍林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沈科群

副组长：王金权  姚焕明  孙裕丰  马新丰
成  员：钱星鑫  成伟儿  张文君  单泓斌  楼家骏

严岳先  胡华锋  许宇超  陈红晖  胡  欣

林  强  朱建锋  周立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镇纪委），由成伟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岑淑益、王科峰、许挺、杨阳、罗狄姣、陈效、胡琛超、余建威、史美君、陆淑聪同志为办公室成员。

附件2
共性廉政风险

一、违反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等六大纪律要求的廉政风险。

二、违反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的廉政风险。

三、违反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的廉政风险。

四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廉政风险。

五、工作生活学习中存在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“四风”问题的廉政风险。

六、违反中共浙江省委“六项禁令”、“36条办法”的廉政风险。

七、违反宁波市机关干部“正风肃纪”十项规定、宁波市机关效能建设“四条禁令”的廉政风险。

八、违反《慈溪市机关工作人员作风问责办法（试行）》关于机关工作人员作风要求的廉政风险。

九、违反“三公经费”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、外出考察等相关规定的廉政风险。

十、除以上情形外，违反各级关于党员干部、机关工作人员言行要求的廉政风险。

附件3

单位廉政风险登记表

	单位名称及职责
	

	廉

政

风

险

点

及

防

控

措

施
	序号
	廉政风险表现形式
	风险等级
	防控措施
	责任人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6
	
	
	
	

	
	7
	
	
	
	

	分管领导意见
	

	镇党委

意见
	


附件4
个人岗位廉政风险登记表

	姓名
	

	个人岗位及职责
	

	廉

政

风

险

点

及

防

控

措

施
	序号
	廉政风险点
	风险等级
	防控措施
	责任人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6
	
	
	
	

	所在办（室）、部门意见
	

	分管领导

意见
	

	镇党委

意见
	


注：本表要求领导班子成员、中层副职及以上人员、重点岗位人员填写。

